
《科際整合月刊》，2026 年 2 月，11(2)，44-68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Monthly. February 2026 

44 

 

AI 介入長照下居服員的專業意義與留任動力： 

以情境倫理觀點探討公共服務人才 

 

鄧光宇* 

 

摘要 

    臺灣於 2025 年正式進入超高齡社會，在長期人力不足的長照體系中，居服員仍是照顧

服務運作的核心。隨著 GPS 離案定位、App 勾選服務項目、影像與紀錄上傳、工時自動計

算，以及智慧穿戴與 AIoT 量測工具逐步導入長照體系，AI 已實質介入居服員的工作流程，

並重塑照護判斷與倫理責任的承擔方式。然而，AI 介入如何影響前線工作者的專業判斷、倫

理負荷與角色認同，仍有待進一步釐清。本文旨在從「情境倫理」與「公共服務人才」的視

角，探討 AI 介入長照服務後，居服員如何重新理解其專業意義、倫理負荷與留任動力，以

補足長照科技化研究中對人員倫理能動性關注不足的研究空白。 

    本研究採用質性研究方法，透過深度訪談五位長照管理者與五位居服員，，集其其對 AI 工

具使用、判斷依據與責任歸屬的實務經驗與觀點，藉以呈現管理層與前線人員在科技介入下

的認知差異。研究資料以主題分析法進行整理與分析，並透過交叉檢核提升研究結果的可信

度。 

    研究結果顯示五項關鍵現象：第一，AI 難以掌握照護情境中的脈絡與非語言訊息，導致

系統建議與現場判斷產生落差。第二，流程標準化雖提升服務一致性，卻壓縮前線裁量空間，

使居服員的隱性知識更難被承認。第三，居服員在系統提示與臨場判斷間承擔更高的倫理負

荷。第四，管理層與前線人員在數據信任與情境依賴上的差異，形成跨層級的人機信任落差。

第五，AI 同時具備監控與專業認可效果，使居服員的角色認同與留任動機出現重新調整。本

文指出，AI 發展不僅是技術導入問題，更涉及專業判斷與倫理能動性的重構；本研究補充科

技倫理研究中對照護勞動與情境判斷之經驗性不足，並深化 AI 治理中倫理能動性的實證理

解，對長照政策與組織治理具有重要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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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公共行政與政策學系博士生。E-mail：goodland0401@gmail.com 

本文初步研究成果曾於「2025 Talent X 公共服務與人才未來論壇」進行學術發表，後續已依審查意見加以修訂

與深化，並謹此致謝兩位匿名審查教授之寶貴建議。 

本論文經兩位雙向匿名審查通過。收件：2025/12/24。同意刊登：2026/1/29。 



AI 介入長照下居服員的專業意義與留任動力：以情境倫理觀點探討公共服務人才 

   45 

壹、前言 

隋著臺灣人口快速高齡化，長照需求呈現持續上升的明顯趨勢。依國家發展委員會（2024）

統計，我國 65 歲以上人口已突破 19.2%，正式邁入超高齡社會，預估至 2035 年，高齡人口

將超過全體國民的四分之一。在此背景下，居家照顧服務員（Home Care Workers/以下簡稱居

服員）作為長照體系最前線、最直接面對使用者的照護人力，其專業判斷、服務品質與人力

穩定性益發顯得關鍵。近年來，人工智慧（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逐步導入長照現場，被

期待能透過排班、健康監測、語音轉寫與風險預警等功能改善工作負荷並提升照護品質。然

而，照護並非單純技術性任務，更依賴居服員的情境敏感度、非語言訊息判讀與與個案建立

信任關係的能力。AI 雖能提供標準化建議，但難以掌握深層情緒、互動脈絡與文化細節（Chin 

et al., 2023），也無法傳遞真正的人類同理心（Perry, 2023），當 AI 與居服員的現場判斷出現

落差時，居服員必須在系統指示與經驗判斷間抉擇，形成新的倫理壓力。另一方面，管理者

逐漸依賴 AI 數據進行監督與評估，亦可能使居服員產生「被監控」、「被弱化」甚至「被取

代」的感受，顯示照護人員的留任動力，往往來自於在工作歷程中被信任、被理解與被承認

的專業經驗；若 AI 介入方式未能充分回應照護現場的情境複雜性，反而削弱上述面向，將

可能影響其專業意義的認同與長期投入的意願。因此，本研究以情境倫理為核心視角，探討 

AI 導入如何重塑居服員的專業判斷、倫理實踐與留任動力，並進一步思考在人與 AI 共同工

作模式下，長照人才治理制度可能調整與回應的方向。 

 

貳、 文獻探討 

 

一、長期照顧中的居服員 

    有鑑於台灣社會持續面臨高齡人口增加的趨勢，在政府推動長期照顧十年計畫等政策引

導下1，居家照顧逐漸成為我國長期照顧服務體系中愈加重要的項目。居服員在其中所扮演的

角色也愈受重視，黃有志（2013）指出，居家服務已是台灣最廣為使用的長照服務項目之一，

由受過訓練的居服員進入失能者或獨居長輩家中，協助家務、身體照護與日常生活上的支持

（李逸、邱啟潤，2013）。由此可見，居家服務的核心明顯倚賴人力，而服務品質亦深受照

顧者能力與特質所影響。換言之，長照服務的擴張若缺乏足夠且具備能力的照顧人力支撐，

其政策成效將難以落實。報導者（2025）指出，據衛福部統計，至 2024 年底照顧服務人員人

數已達 100,421 人，相較 2016 年底時成長近 4 倍，但是，照顧人力追不上台灣的老化速度。

衛福部分析，2024 年符合接受「長照資格者」已約 55.8 萬人，2026 年長照需求人數預估突破

90 萬人，但人力供給已然不足，長照 2.0 曾歷經照服人員飆升的黃金時代 2017 年長照 2.0 上

 
1. 劉宜君等（2023）指出，政府於 2017 年推動長照十年計畫 2.0，以建構社區整體照顧服務體系為核心，

提供優質、平價且普及之長期照顧服務，回應高齡化社會需求，並實踐高齡者在地老化之政策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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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時才 25,194 人，到 2022 年 95,580 人，增幅達 279%；但 2022 年到 2023 年只增加 1,598 人，

增幅為 1.7%，近乎停滯，顯示台灣已面臨照顧人力大缺工時代2。 

    在此脈絡下，郭俊巖等人（2015）指出，居服員為長照體系中最直接承擔照護風險之第

一線工作者3，不僅協助失能者維持日常生活功能（ADL／IADL）4，亦在長期進入案主生活

世界的服務歷程中，實際承擔情緒支持、家庭互動協調與風險觀察等多重任務（陳淑君、莊

秀美，2008）。雖然制度發展初期曾將其定位為「半專業人力」（王正，2007），然實務研究

顯示，居服員工作高度仰賴脈絡理解、具身性知識與即時判斷能力，而非僅依循標準化操作

即可完成之技術性勞務（Vaarama et al., 2008），其專業基礎更奠基於長期累積之經驗性觀察

與情境回應能力。 

    然而，居服員同時承受高度情緒勞動、身心負荷、組織支持不足與社會承認有限等結構

性壓力（林育秀等，2017；成之約，2020），而此類工作條件亦進一步影響其工作價值感與

職涯投入程度（高雪芬，2007）。在高壓且不穩定之勞動環境中，其留任動機往往受到薪資

制度、勞動條件、社會認同與專業自主性等多重因素交互形塑，反映出長照人力政策與職場

支持體系之制度性缺口。換言之，居服員之流動並非單純源於個人適應能力或職涯規劃問題，

而是制度化勞動條件與服務治理模式長期累積之結構性結果。 

    就制度定位而言，居家服務員係指於受照顧者居住處所內，依長期照顧服務計畫核定內

容，提供日常生活協助與支持之專業照顧人員，其服務目的在於提升失能或失智高齡者之生

活品質，並減輕家庭主要照顧者之照顧負荷。居服員服務通常透過長照 3.0 制度申請，依核定

服務項目與時數計費，具備高度彈性，適合希望於熟悉生活環境中接受照顧之個案，惟其服

務範圍僅限於評估核定項目，故於申請服務時，案主及家屬應詳實說明實際照顧需求，並與

評估單位充分溝通，以確保服務內容符合受照顧者之功能狀態與生活情境。其主要服務內容

包括：（一）個人生活照護，如沐浴、更衣、如廁、備餐及餵食；（二）家務管理與環境維

護，如洗衣、居住空間清潔及生活用品採買；（三）基本健康管理與監測，如簡易運動、用藥

提醒及血壓、脈搏測量；（四）社會互動與心理支持，如陪同外出及就醫；惟須特別說明，居

服員不得從事任何醫療行為，包括傷口換藥、包紮及血糖測量等，相關醫療處置仍須由具備

醫療專業資格之人員執行5。 

 
2. 居盟理事長涂心寧指出，居服單位規模近二十年出現結構性轉變。2016 年全臺僅 186 個居服單位，平均

每單位聘僱近 48 名居服員，具備較高的人力調度彈性；至 2024 年，單位數增至 2,235 個，但平均人力

降至 24.3 人，導致在工時限制與尖峰時段下，部分單位面臨排班困難與人力不足問題（報導者，2025） 
3. 郭俊巖等人（2015）指出，居家照顧服務員於服務過程中須面對性騷擾、暴力、傳染疾病、職業傷害與交

通風險等多重職場危害，顯示其作為長照體系前線人員，長期承擔照護與工作風險，勞動處境相對弱勢。 
4. ADL 評估個案自我照顧與生活獨立能力之指標，涵蓋進食、移位、如廁、沐浴與穿脫衣物等（張席熒等，

2006）；IADL 指工具性日常生活活動，如購物、家務、交通與服藥，用以判斷長者自立程度與照護需求。 
5. 居家照顧服務之受益者除案主外亦包含家庭照顧者，惟既有研究多偏重服務使用者觀點。鄭鈞元（2025）

以家庭照顧者評估居服員於生活照護、家務協助、健康監測與陪伴支持等服務品質，並指出部分項目具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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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一步而言，居服員在關係建立、倫理判斷與情境調節中的專業性逐漸獲得肯認（翁淑

珍，2020；葉怡廷，2017），而使用者視角研究亦指出6，居家服務品質高度依賴居服員之人

際感知能力與互動品質（Francis & Netten, 2004）。此類倫理判斷具有高度情境性，須依個案

身體狀況、情緒狀態、家庭互動與居住環境脈絡進行即時調整，呈現出高度實踐性與具身倫

理特徵。居服員之專業並非僅體現在技術操作層面，而是建立於長期互動中所形成之關係理

解、價值衡量與即時判斷能力之上。基於此，黃志忠（2014）指出，居家服務品質評估應納

入服務使用者與案家觀點，方能呈現照顧成效之真實樣貌7；換言之，若制度設計僅著重服務

量能擴張而忽略第一線人員之專業支持與倫理保障，長照體系之服務品質將難以獲得實質提

升，因此於制度與職場層面強化倫理支持並改善留任條件，實為確保長照體系永續發展之必

要前提。 

 

二、人性化關懷與心理社會需求：照護本質與 AI 的限制 

在照護理論的基礎上，Swanson（1991）提出的五項關懷構面：了解（knowing）、陪伴

（being with）、代為行動（doing for）、賦能（enabling）與維持信念（maintaining belief），

清楚說明照護並非單純的技術操作，而是一種深具脈絡性的關係實踐，照護者需要依據個案

當下的身心狀態進行調整，而非僅依循標準流程，Watson（1999）同樣指出，理解、陪伴、

代行與維持信念等照護行動，都依賴照護者對非語言訊息的覺察、對脈絡的敏感度以及臨場

的倫理判斷。從林笑（2000）的觀點來看，護理除了回應身體、心理與社會需求之外，更需

協助個案肯認生命意義並滿足靈性層面；換言之，照護之所以成為專業，不在技術的標準化，

而在照護者對生命情境的理解與回應，綜合上述文獻可見，照護的核心本質始終根植於關係、

脈絡與理解，而非程序性的執行。 

在心理社會層面，Watson 的十項關懷因素8，在臨床實務中具體展現，包括以藥物與非藥

物方式維持身體舒適，透過傾聽、陪伴與同理建立信任關係，並在家庭與角色調整中給予支

持（郭雅婷、謝佩君、洪意華，2024）。案主與居服員唯有在尊重與被肯認的互動中，才能維

持信任與投入，而此亦呼應 Maslow（1954）與 Erikson（1994, 1998）所描述的人類基本心理

社會需求9。Erikson 與 Kivnick（1994）更指出，高齡者的生命參與深受人際互動品質影響，

 
善空間，建議強化居服員專業知能與技能訓練，以提升整體服務品質與滿意度。 

6. 梳理使用者經驗研究的概念起源、理論與方法發展，強調其跨領域特性與情境性實作，並指出研究需兼顧

理論深化、情境脈絡與實務設計整合，以回應多元使用情境與科技變遷（許峻誠，2019）。 
7. 林淑娟、張雯姈、陳盈如（2009）深入理解影響居家照顧品質的評估內涵，指出居家照護服務的對象包含

病人、照顧者及其家庭，並強調服務以全人照護為目標，兼顧身心需求與家庭支持，確保服務品質與照護

連續性。深入理解影響居家照顧品質的評估內涵。 
8. Watson 十項關懷包括：人道利他、希望與信念、敏感度養成、助人信任關係、情感表達、科學解決問題、

教導與學習、支持保護環境、協助滿足需求及存在力量，強調照護的人性與脈絡連結，並使護理者在臨床

互動中以全人視角陪伴個案（李哲寬，2021）。 
9. 人類基本心理社會需求最早源自 Maslow，（1943）需求層次論，並由 Erikson，（1950）心理社會發展理論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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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境心理學10亦提醒我們，照護意義常在互動脈絡中生成，而非單一行為即可呈現（葉光輝，

2011；蔡錚雲，2006）。換言之，照護效果的形成取決於關係連結，而非單一技術介入即可

替代，此外，陳曉琦與周汎澔（2010）比較 Watson 與 Swanson 理論後發現，兩者皆強調情

緒覺察與臨床判斷的重要性，說明照護的核心能力仍在於人際敏感度，而非標準化流程即可

取代。 

然而，相較於人際照護的細膩性，AI 在長照場域的發展多著重於效率、標準化與風險預

測，其在理解文化脈絡、具身互動與面部表情、語調、肢體訊號等非語言資訊方面，仍存在

明顯限制，難以支撐倫理判斷所需的深度理解（Perry, 2023），當 AI 被用作監控或流程控管 

工具時，也可能壓縮照護者的自主性與被肯認感，進而影響其專業認同與投入程度，林笑（ 

2000）指出，護理需回應個案整體生命需求，而郭志欽（2024）提醒，科技與關懷之間必須 

取得平衡，避免 AI 削弱照護的核心價值。相對的，余怡珍與郭景明（2024）認為，生成式 

AI 雖帶來挑戰，但若能適切運用，仍可為護理創造新的可能性，使科技與人性化照護得以並

存，然而，從照護脈絡到細微肢體變化，許多照護的重要訊息仍超出 AI 可捕捉的範圍。換

言之，AI 的功能無法涵蓋照護現場中的倫理、情感與情境判斷，而這正是居服員專業意義與

留任動力的核心來源。因此，在 AI 介入長照情境時，必須從情境倫理觀點重新理解居服員

的專業意義與留任動力，使科技的使用不致弱化照護的核心價值，而能支持照護實務中最關

鍵的人性互動。 

 

三、 留任動力與情境倫理：AI 介入下的專業意義變動 

    探討 AI 介入長照時，居服員在實際情境中的倫理與專業表現，郭景明（2024）指出科

技技術日新月異，使得人工智慧成為科技發展的重要突破，而近年來生成式 AI（artificial 

intelligence）更引領另一項風潮，，照護人力的留任與穩定性深受自我價值感、信任與工作意義

影響（李歡芳等，2019；Koneri et al., 2021；Yamamoto et al., 2024）。然而，AI 在理解深層情

緒與脈絡訊息上的限制，使其難以完全融入需要高度關係性的長照現場（Chin et al., 2023）。

AI 治理文獻也提醒，資料偏誤、透明度不足與責任歸屬不明等議題可能使前線承擔額外制度

風險（Fournier-Tombs & McHardy, 2023）。換言之，AI 在處理資訊時與長照現場實際需求之

間形成明顯落差，也使居服員在 AI 推播建議與現場判斷不一致時承受更多倫理壓力，，AI 所

捕捉的資料與實際照護脈絡差距，會使居服員在監控、評量或流程控管用途的 AI 系統下，

 
一步擴展其在人際、認同與生命階段的意涵，強調個體在安全感、信任、連結與自我價值中的持續發展與

共同需求。 
10. 蔡錚雲（2006）說明，情境倫理不同於僅描述現象的倫理觀，而是結合現象學心理學，強調人在具體情境

中的理解與選擇，重新賦予倫理行動其存在與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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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受到角色被弱化，甚至被簡化為「執行者」，，情境倫理觀點強調，倫理判斷應回到具體脈絡，

而非僅依賴抽象原則（林慧如，2007；蔡錚雲，2006）。行政倫理文獻亦指出，倫理決策 

需考量制度、脈絡與行動者之間的互動（范熾文，2000），。換言之，若制度邏輯凌駕照護現場

的倫理脈絡，居服員的專業判斷空間便會被壓縮，並在日常工作中逐步累積成情緒與倫理負 

擔，，AI 科技發展變化快速，相關法規與政策指引的建立相當重要，不然將可能面臨爭議處理

上的挑戰（劉子彰，2024）。換言之，在缺乏制度性治理架構的情況下，AI 介入長照所引發

的風險與爭議將更不易處理，此一趨勢牽涉層面極廣。 

    當 AI 的設計與治理忽略照護工作的脈絡性與不確定性時，其介入不但無法減輕負荷，

反而可能侵蝕居服員的專業意義、情緒安全與留任動力，AI 若未能與現場需求對齊，就可能

放大既有壓力並削弱居服員的投入意願，使長照現場的風險分配更加失衡，謝於真（2025）

指出，留任動力並非單一意志力所驅動，而是植基於關係網絡中的倫理承接與情緒勞動的轉

化歷程；曾歆媄（2024）則提到轉型領導與情感承諾、持續性承諾之間的關聯。劉彩娥與王

萬琳（2020）也指出，留任措施與職場靈性因素對留任具有顯著影響。換言之，居服員的留

任是一套由倫理脈絡、情緒需求、組織氛圍與專業認同交織形成的複雜動力，若 AI 介入方

式偏向制度化與監控化，便可能破壞這些支持留任的重要基礎。 

    劉湘瑤、張震興、張瓅勻、趙恩與李思賢（2021）指出，人工智慧（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引領大數據、物聯網與工業 4.0 的整合應用，使人們生活更加便利；然而 AI 演算法的

優化與限制可能造成決策偏見與缺失，加上資料取得牽涉資訊隱私、安全風險，以及超越人

類控制的自主智能發展可能性，引發多重倫理議題，亦使得 AI 發展是否需要共同準則與規

範成為重要討論。換言之，AI 所帶來的倫理風險具有跨領域、跨層面的影響，這也呼應長照

現場的核心問題：AI 是否能真正替代人力需求，以及其介入對居服員留任所帶來的深層政策

影響，皆須納入整體制度設計、治理責任與現場可行性的綜合評估，並加以審慎考量，以避

免技術導向決策忽略照護關係與專業實踐之核心價值，並確保制度推動能回應第一線照護工

作的實際需求與倫理考量。 

參、研究方法與設計 

    本研究關注 AI 導入長照服務後，居服員在日常照護工作中，於專業判斷、倫理負擔與

留任意願上的變化，並嘗試從情境倫理與公共服務人才治理的角度加以理解，以深化對長照

實務運作之認識，並回應長照服務現場面臨之實際治理挑戰。研究範圍限於臺中市居家服務

機構，以貼近地方長照體系之實際運作情形。本研究採取質性研究設計，透過深度訪談集其

居服員與管理者對 AI 使用經驗之敘說，進一步分析制度設計、組織管理與第一線工作實作

之間的落差，如何影響居服員的專業發揮、工作感受，以及其持續投入長照工作的意願與想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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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設計與資料來源 

    本研究採質性研究取徑。質性研究係以自然情境為基礎之研究方法，重在理解行動者對

經驗與現象所賦予之意義，研究者採取開放性觀點，深入探查互動歷程與情境脈絡之交織關

係。本文所探討者為具內在價值意涵之倫理議題，適合以質性研究方式進行分析。為逐步深

化研究議題並篩選具相關經驗之研究樣本，本研究先設計簡易前導題項作為篩選工具，再透

過半結構式深度訪談集其資料，以掌握居服員與管理者在 AI 介入照顧工作後之實際經驗與脈

絡化判斷。由於質性研究強調經驗的意義建構與情境理解，特別適合探討照護現場中難以量

化之倫理張力與專業能動性（Patton, 2015）。研究場域選定已導入至少一項 AI 工具（包括 

GPS 到離案定位、手機 App 勾選服務項目、照片上傳、照護紀錄填寫、系統自動計算服務

時數，以及各式 AI 智慧穿戴裝置與 AIoT 量測設備等工具）11的居家式長照單位與家照公

司 ，使受訪者能提供具體、可追溯且與 AI 使用直接連動的照護經驗，換言之，本研究的資

料集其並非聚焦於 AI 的抽象想像，而是植基於實際使用者所面對的日常操作、判斷衝突與

工作調適，為呈現  AI 在不同組織層級的多面向作用。本研究採立意取樣12（purposive 

sampling），選擇能對研究問題提供深度資訊之參與者，並同時納入管理端與居服員，以比較

「數據治理的視角」與「情境實務的視角」13在 AI 介入後所產生的差異與潛在張力，亦能因

此被更細緻地捕捉與比較，進一步加深對現場動態的理解，受訪者概況整理如表 1 與表 2 所

示。此外，本研究亦將持續比對訪談內容與實務觀察，以加強資料厚度與語境連貫性，使 AI 

技術介入照護現場的複雜性得以更完整呈現並深化分析，並有助於後續提出更具實務參考價

值之建議，支持長照體系決策與現場模式調整，以回應實務工作者需求並促進制度與現場的

良性互動。 

表 1  

管理者（M）樣本概述 

項目 說明 

管理者 負責 AI 導入決策、資源配置、組織管理 

服務場域 居家服務單位 

訪談人數 5 名 

資料來源：本研究者自行整理 

 
11. 張魁元、李傳房（2021）指出，近年人工智慧與機器人的發展，使 AI 逐漸應用於高齡者服務，顯示高齡

照護科技已成為全球重要趨勢。隨著科技進入居家照護情境，陪伴、信任與人際互動替代等倫理課題亦隨

之浮現，值得持續關注。若 AI 能妥善運用於居家照護，除可簡化照護流程、提升安全與生活支持，亦可

能成為社會孤老的重要互動媒介，促進長期照護於家庭場域之落實。 
12. 立意取樣多見於質性研究，正如吳麗珍、黃惠滿與李浩銑（2014）所述，研究者從可近母群體中精挑能提

供資訊的參與者，每位受試者皆因其特質不同而能呈現不同面向的深度資料，此方式並非任何母群體成員

皆可替代，亦非就近或容易取得者即可作為研究對象。 

13. Orlikowski（2000）以實務取向理解科技與行動之關係，其觀點可作為概念性框架，對照制度化、標準導

向的治理思維，說明結構理性與情境實務之互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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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居服員（P）樣本概述 

項目 說明 

年資分布 1、3、7、10、15 年 

年齡範圍 38–63 歲（符合長照勞動高齡化）14 

服務場域 居家服務單位 

訪談人數 5 名 

資料來源：本研究者自行整理 

 

二、參與者納入標準、排除標準與訪談方式 

Schumacher、Dash 與 Mowbray（2021）的研究中15，可看到研究團隊對樣本篩選、訪談

安排與資料處理皆有明確規劃，並以研究目的作為選樣依據。本研究亦採立意取樣，受訪者

須實際接觸 AI 工具，或於照護與行政流程中直接面臨 AI 介入所帶來的變化與影響，以確

保受訪內容建立於真實經驗，而非憑印象推敲。此選樣方式呼應 Fournier-Tombs 與 McHardy

（2023）所指出，理解 AI 治理與風險應從第一線使用者的經驗切入，因此未接觸 AI、僅具

概念印象或無法提供具體案例者皆排除在外，以維持資料的可信度與分析深度。同時考量長

照現場的差異性，本研究刻意納入不同年齡、年資與職責層級的受訪者，使資料能呈現 AI 介

入後制度、技術與實務之間的動態與張力。有關條件與樣本分布的整理詳列於表 3，並作為

後續分析與討論的重要依據，以協助釐清資料特徵與群組差異，並支持研究結果的有效解讀

與比較。 

 

表 3  

參與者納入標準、排除標準與訪談方式 

項目 說明 

納入標準 ① 實際使用至少一項 AI 工具；② 能提供具體照護或管理案例；③ 

長照工作經驗一年以上 

排除標準 ① 未曾使用或接觸 AI；② 僅具模糊印象或道聽途說；③ 無法回憶或

重建具體情境 

訪談型式 以面訪為主，線上訪談為輔 

單次訪談時間 50-70 分鐘 

資料來源：本研究者自行整理 

 
14. 研究對象年齡介於 38–63 歲，符合近年長照勞動力逐漸高齡化的趨勢；同時亦針對 AI 使用習慣與任制

度進行分析，探討不同年齡照顧者對 AI 接受度、操作頻率與系統整合可行性之差異。 
15. Schumacher，、Dash 與 Mowbray，（2021）以質性訪談探討居家照護個案與照顧者在心肺照護模式中的參與

經驗，研究著重於了解照護需求、互動歷程與介入成效。作者並明確說明樣本納入與排除條件、訪談流程

與分析方式，使研究脈絡可追索，亦有助理解介入成效與照護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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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架構與資料分析 

    本研究採用 Braun 與 Clarke（2006）提出之主題分析法（Thematic Analysis）作為資料

分析途徑，並依循其六項步驟進行，以循序整理訪談文本、反覆檢視編碼與主題關聯，確保

分析過程具備系統性、透明性與研究信度16，以確保編碼、主題建構與詮釋歷程之一致性與可

信度。林金定、嚴嘉楓與陳美花（2005）指出，質性訪談可透過適當之訪談時機、進行程序、

技巧運用與資料分析，使受訪者充分陳述其個人感受與經驗，並有助於研究者理解其敘事脈

絡與意義建構。本研究亦重視研究歷程中研究者反思角色，避免過度簡化或忽略受訪者所處

之組織與制度脈絡。然而，若僅依賴主題分析進行歸納，分析結果易流於片段化，難以回應

制度層次之研究問題。基於此，本研究進一步建構分析架構，作為主題編碼與詮釋之理論指

引，以系統性連結受訪者之經驗敘事與 AI 介入情境、居服員專業意義及留任動力等分析層

次，期能在實務經驗與制度討論之間建立較為完整的分析對話，並協助辨識制度設計與現場

實作間的關鍵落差，其分析構面彙整如表 4 所示。 

 

表 4  

研究架構與分析層次一覽表 

分析層次 層次名稱 分析重點 

第一層 制度治理邏輯與政

策規範 

政府透過政策與法規設定長期照護之治理邏輯，並將 

AI 與數位系統納入品質管理與責任追溯機制，形塑組

織對流程、紀錄與風險控管之基本期待 

第二層 組織運作與流程化

實作 

機構在制度要求下，透過流程設計、App 系統、打卡與

紀錄機制，實際落實 AI 與標準化治理，影響前線工作

安排與專業操作空間 

第三層 專業判斷與情境倫

理 

居服員於照護現場依據具身感知與情境理解進行專業

判斷，並在制度流程與現場需求間進行倫理協商與抉擇 

第四層 勞動經驗、專業意義

與留任動力 

制度與技術介入對居服員之專業認同、被信任感與留任

意願所產生之影響，作為制度治理效果之具體呈現 

資料來源：本研究者自行整理 

 

    另如圖 1 所示，本研究之分析架構由四個相互連動之層次構成，依序為：（一）制度治理

邏輯與政策規範；（二）居服員之組織運作與流程化實作；（三）專業判斷與情境倫理；以及

（四）勞動經驗、專業意義與留任動力。此一架構用以說明，政策制度如何透過組織制度與

工作流程轉化為前線實務情境，進而影響居服員之專業判斷與倫理抉擇，最終反映於其勞動

 
16. Braun 與 Clarke，（2006）提出的主題分析法包含六項步驟：首先為熟悉資料；其次為建立初始編碼；接著

尋找主題；再者檢視主題；第五為定義與命名主題；最後為撰寫報告。此程序使研究者能以系統化方式整

理資料，並從語料中抽取具解釋力之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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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驗與留任意願之上。 

    綜合而言，圖 1 所示之研究架構作為本研究主題分析之核心指引，使受訪者經驗得以置

於制度治理、組織運作、專業實作與勞動結果等多重層次加以理解，避免分析流於個別事件

之描述。研究結果顯示，居服員在 AI 介入後所經驗之專業判斷、倫理張力與留任動力，係制

度治理邏輯透過組織流程化實作逐層傳導至前線實務，並具體反映於其勞動經驗之中。換言

之，AI 並非中性工具，而是在長照治理脈絡下，重構專業判斷、情境倫理與公共服務人力留

任條件之關鍵制度因素。 

 

圖 1   

研究架構分析圖 

 

 

 

 

           

 

 

     

 

 

 

 

 

 

四、研究倫理、信度與效度、研究者角色 

    本研究於倫理面向遵循衛生福利部（2007）《人體研究倫理政策指引》之相關規範17。所

有研究參與者於資料集其前均簽署知情同意書，並保有隨時退出研究之權利，其參與與否不

影響其原有訓練資格與工作權益。經審視本研究未涉及敏感性個人資料，符合免除倫理審查

之標準；所有訪談資料均以匿名方式保存與分析，僅供研究詮釋之用。研究過程中，研究者

亦避免價值置入與引導性提問，以確保受訪者意見之真實呈現。 

    研究倫理係指研究進行過程中可能涉及之倫理議題，其內涵包括涉及人類參與者或實驗

動物之研究倫理，以及研究者應遵循之負責任研究行為原則。就涉及人類參與者之研究而言，

 
17. 衛生福利部於 2007 年公告《人體研究倫理政策指引》，第 1 點開宗明義指出保障研究參與者權益的重要性，

並強調尊重其自主性、隱私及健康權。政策並於第 3，、4，、5，、6，、8 點詳細規範「明確告知」「知情同意」與

「保護隱私」等研究倫理原則，為研究者必須遵循之倫理準則，維護參與者尊嚴與研究可信度。 

組織運作與流程化

實作 

制度治理邏輯與政

策規範 

專業判斷與情境倫

理 

勞動經驗、專業意

義與留任動力 

居服員 意願留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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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以人作為觀察、參與或實驗對象之研究活動，皆可能牽涉公共道德爭議與社會規範，均屬

研究倫理討論之重要範疇。 

    在信效度方面，本研究採用 Anfara、Brown 與 Mangione（2002）提出之效度與信度策

略，以提升資料品質與研究可信度。質性研究長期面臨嚴謹度之質疑（Anney, 2014），故本

研究於資料處理中納入透明化、可追溯性與反思性（reflexive）原則，以增強研究之信賴度。

同時依循章嘉真（2016）所述「誠實、保密、尊重」之倫理原則，受訪者在充分理解研究目的

後方簽署同意書，並以代碼處理個人與機構資訊；訪談過程避免引導性提問，使敘說忠實反

映受訪者觀點。 

    依 Lincoln 與 Guba（1985）提出之四構面18，本研究透過成員檢核提升可信度；以同儕

審查與研究札記強化依存度及可確認性；並依 Shenton（2004）建議，採取不同年資、職位與

場域之多元樣本，以提升可轉移性。研究者亦全程維持專業自律與學術良心（王智弘，2024），

確保研究實施具備公共責任與正當性（王玉麟，2004；廖文峯，2011）。此外，依 Creswell

（2013）對反思性的要求，研究者持續覺察自身立場與可能偏誤，使分析回到受訪者的經驗

脈絡，避免落入預設性詮釋。 

 

肆、研究結果與分析 

     本研究採用 Braun 與 Clarke（2006）的主題分析法19。研究者先從逐字稿開始，一段段

讀過去，把與 AI 介入、現場判斷、倫理上的拉扯、專業被壓縮、甚至被監控等感受相關的

內容先標記起來。之後再把相近的材料放在一起，比較它們在脈絡上有沒有共通性，並逐漸

整理出初步主題。整個過程並不是線性的，而是一直在資料與主題之間來回確認，避免主題

是研究者自己想的，而不是從現場經驗長出來的。本研究共訪談了十位受訪者，其中包括五

位居服員（P）與五位管理者（M），使資料能兼具不同角色的經驗。研究結果如下：  

 

結果一：AI 與照護情境的落差：，「機器看不今天的的他」 

本研究結果與照護文獻中強調的「以長期經驗形成的直覺與感受」高度一致。居服員在

判斷個案狀態時，常依賴步態、語氣、肌肉張力等細微線索，而這些情境性的訊息難以在 AI 

的量化數據中呈現，因而形成「機器看不今天的的他」的落差。研究也補充了文獻較少觸及

的觀察：居服員並未把 AI 視為替代者，而是視為協助紀錄與補充資訊的工具；真正的判斷

仍以自身感知為主，並伴隨高度的情境敏感度與倫理考量。這顯示實務上已出現明確分工：

 
18. Lincoln 與 Guba，（1985）主張，以可信度（credibility）、可轉移性（transferability）、依存度（dependability）

與可確認性（confirmability）四構面，作為質性研究信度與嚴謹度之評估基礎，成為後續相關研究常用之

理論依據。 
19. Braun 與 Clarke，（2006）提出之主題分析法，強調透過系統化編碼與聚合主題，以呈現資料中的意涵模式，

兼具彈性與可操作性，適用於多元研究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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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 提供穩定數據與客觀指標，人類掌握脈絡化的細膩判斷與即時調整能力。整體而言，結果

一既呼應既有理論，也顯示 AI 在照護脈絡中的限制，表明其角色迄天更具互補性，而非替

代性，進一步彰顯前線經驗價值與不可替代性，並促使制度更重視人本關懷需求，以確保尊

嚴存在。以下引述清楚呈現此落差： 

 

P5：「 系統一直說正常，但我們一看就知道不太對不太可能是好的：，系統說孩子沒問題，可是

他臉色很白、呼吸很急，一看就覺得不對勁，後來真的急診送醫了：，機器都只會看數字，

我們是看這個人今天的整體情況啦，等待機器再決定，人都可能要死在家裡，如何解決

問題。」 

P3：「： 有時候一進門就能看出個案今天心情不好，跟平常不一樣：，系統看不出來，還說他走得

很好，但我一看就覺得他腳沒力、都站不穩了，這些不是機器能告訴你的，只有每天照

顧他的人才會看得懂20，才知道有差多大。」 

管理端其實也明白 AI 有其限制，但制度運作仍以能被記錄和追溯的數據作為主要判準。

這使前線居服員的經驗判斷，經常與管理端的治理邏輯產生落差。對居服員而言，個案當的

的狀態往往取決於語氣、神情、動作或互動節奏等細微變化，而這些線索通常不會出現在系

統數據裡。於是，當現場的直覺與情境判斷與管理端的量化標準不一致時，居服員的專業判

讀往往難以在制度層面被看見。 

 

M2「： 我們真的很常遇到這種情況，居服員一進門就說「『今天怪怪的喔~』我們還不知道哪

裡怪，可是後來很多次證明他們真的很準：，那種感覺不是亂猜，是每天接觸累積出來的。

那些小小的變化，光看數字真的看不出來，現場才知道。」21 

M5：「： 流程是必要的沒錯，可是人不是機器啊：，系統會跳說什麼『不建議做』、『這個不要做』，

但居服員看到現場的狀況，有時反而覺得照著系統做不安全：，AI 給的是基本標準啦，但

不能全聽它的。照顧還是要看人當天的情況，不然真的會出問題。」 

 

    整體來看，受訪者的經驗指出：AI 的運作仍以量化邏輯為主，而照護現場依賴的卻是高

度情境化的感知，兩者之間始終存在落差，也形成制度與倫理張力反覆出現的基礎，研究結

果一方面呼應過去強調「照護判斷來自經驗與細微感受」的文獻，這些研究指出，照護人員

往往透過語氣、動作、神情等難以量化的線索來理解個案狀態，而不只是依賴數據或指標。

本研究中受訪者所說的「機器看不今天的的他」，正是此類觀點在長照現場的具體例證。另一

方面，本研究也呈現出與部分科技照護文獻不同的面向，，過去的討論多以「AI 是否會取代專

業」為主要焦點。但本研究顯示，真正的張力並非源自取代的威脅，而是量化治理難以吸納

 
20. 訪談時 P3 超篤定，整個拍胸脯那種「我就看得出來啦」。他很相信第六感，看到個案怪怪的就警鈴大響，

完全不用系統提醒。那語氣超有底氣，像在說「每的顧成這樣，我不可能看不出來啦」。 
21. 訪談時 M2 超激動，整個「拜託啦，現場的人才今！」的口氣。一直強調那些小變化數據根本看不到，只

有每的顧的人才抓得準，那表情超不服氣，像在講「你叫系統來顧看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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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線的感知與經驗。因此，本研究補充了文獻較少觸及的部分：照護工作的挑戰更多來自制

度與現場之間的落差，而非單純的科技替代問題。 

 

結果二：標準化流程壓縮專業空間：，「變成只要流流程的的人」 

過去的照護研究普遍指出22，，照護判斷具有高度情境性，必須依賴與個案的互動、當下的

反應與關係脈絡進行調整，而非僅依循固定流程。本研究中居服員所描述的「一開門就知道

天的不對」的經驗，正是此一觀點在長照現場的具體呈現。同時，研究資料也顯示，AI 與 App 

所處理的流程化治理模式，將照護工作逐步拆解為一系列可稽核的標準化步驟，並透過勾選、

定位與上傳等操作加以明確化，使照護行為愈來愈貼近制度所要求的「可被衡量與追蹤」形

式。然而，原本需要依個案當日狀況調整的專業判斷，也因此受到制度性的壓縮。居服員指

出，若他們的專業彈性與關係性工作被這些系統化流程限制，將無法完全依照現場判斷做出

最合適的照護調整，也可能使個案微妙的狀態變化更容易被忽略，進一步降低照護的敏感度

與回應速度。 

 

P2：「： 以前照顧比較自由，我看狀況就做最適合的方式。現在什麼都要跟著系統走，很煩：，明

明個案心情不好，我想先陪他一下，系統卻一直跳提醒說時間快到了。我是在照顧人，

不是跟手機比速度，真的很鬱卒啦。」23 

P5：「： 系統一直跳下一步要做什麼，但現場根本不是那樣：，它又看不到個案今天多虛弱：，每次

它亂跳，我都想「『你懂不懂現場？』真的會火大，我知道怎麼做比較安全，它卻在旁邊

煩我。」 

P4：「： 系統哪懂啦，真的沒。。它只會看那些冰冰冰的數字，全全不不到現場的狀況：，很多時

候它跳出來的東西我都想翻白眼，心裡 OS：「『託，，你根本不懂啦。』：。只有自己的經驗

最重要啦。」 

 

這些敘述反映出：標準化流程雖然旨在確保一致品質，但在實際照護情境中，卻可能壓

縮前線人員的專業判斷空間，使照顧逐漸從「因人調整」變為「流流程照做」。管理端則普遍

將流程化視為建立品質基準的重要工具，但也承認照護現場具有高度變動性，仍需保留一定

的彈性與操作空間，以便讓居服員在面對突發情況時能依據專業經驗做適度調整，避免因過

度依賴程序而降低照護的細膩度與敏感性。  

 

M1：「： 流程跟方就就是基本啦啦，是線，，不是限。。做到這些是該的的，可是很多狀況還是

要現場試了才知道怎麼做比較好，不是。看的。」 

 
22. 喬麗華（2017）指出，護理人員的判斷具有情境敏感性，需依個案互動與當下脈絡動態調整，反映護理

工作高度依賴實務經驗與關係協商。 

23. 訪談時 P2 整個超厭世，邊講邊搖頭，嘴裡一直「唉唷很煩耶」。他真的覺得被系統綁死，本來想先安撫

個案，結果手機一直逼，他臉超臭，整句都是「我是照顧人，不是被 APP 追殺啦」的無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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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4「： 流程化當然是了了質啦啦，這我們都都知道，可是照顧不能綁得得太死，還是要一一

些彈性。不然照顧真的會變得很機械式。像有時候系統跳出來說什麼『這個不要做』『那

個不建議做』，可是居服員在現場一看就知道，那樣做反而比較安全：，人每天的狀況都不

一樣嘛，這些細微的判斷系統真的學不來，還是要靠居服員自己看現場決定。」24 

 

    與既有文獻相比，本研究的結果除了呼應流程化治理對照護工作產生的影響外，也呈現

出一些較少被強調的面向，過去多聚焦於流程化可能造成的「專業自主減少」或「照護品質

被標準化」，但多半仍假設照護者能在流程內保持一定的調整空間。然而，本研究顯示，在 AI 

與 App 結合的長照情境中，流程化不僅規範了工作步驟，更透過即時提醒、追蹤與稽核的方

式，直接介入前線照護者的判斷，使原本存在的彈性被更加侷限。此外，相較於文獻中常以

組織管理或治理角度分析流程化的影響，本研究補充了居服員在現場的主觀感受：他們不僅

經驗到專業空間縮減，也感受到被系統質疑或監控的壓力，進一步影響其對照護工作的認同。

也就是說，本研究不只說明流程化帶來的結構性影響，更具體呈現了它如何在日常實作中被

體感化、被經驗化，並形成照護倫理上的張力。 

 

結果三：情境倫理衝突：，「系統現現場不同時，我到底要聽？」」 

研究結果不僅呼應過去研究對照護工作的情境性強調，即照護者必須依個案當下狀態做

出專業判斷，也補充了既有討論較少觸及的面向。過往多聚焦於制度如何壓縮專業自主，但

本研究顯示，在 AI 與即時流程提醒的介入下，這種限制不僅是結構性的，更在日常實務中

被居服員具體感受到。研究資料亦指出，AI 與制度化流程的判讀模式常無法貼合現場即時情

境，使居服員在「遵循程序」與「依據自身感知判斷」之間反覆抉擇。這樣的協商並非偶發，

而是照護現場持續出現的倫理情境，受訪居服員的敘述也清楚呈現了在兩種來回調整的經驗。  

 

P3：「： 系統說他今天很穩，可是我一進門就覺得怪怪的啊：，它只看以前的資料，哪知道今天怎

麼了？那天他手一直抖，我怎麼可能還照系統的流程做？我們每天看他，比機器更清楚

啦，這種細微的變化系統根本不不到。」 

P4：「 照顧照著表單一步一步做真的會出問題。人每天都不一樣，要看今天狀況啦，不是照例

行公事。照顧沒那麼簡單，就是要多看一下、多感覺一下，才知道怎麼做比較對。」 

 

居服員的語句清楚指出：制度要求的「程序責任」並不總能涵蓋具身性的「情境責任」，

當兩者衝突時，居服員通常會優先依賴自身的專業感知，因為那是他們在現場判斷安全與否

的依據。管理端也普遍承認 AI 在情境理解上的限制，並指出過度依賴系統反而可能弱化照

 
24. 訪談時 M4 超厭世，整個「流程我今啦但不要鬧」的口氣。一直吐槽系統跳提醒很煩，現場狀況根本不

一樣，照著做才危險。那語氣超不爽，像在吶喊：「照顧是人啦不是神經病在玩指令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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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的核心意義，特別是在需要即時反應個案情緒、身體狀態與家庭動力的情境中，若僅依循

標準流程，可能反而忽略照顧關係中最關鍵的細微變化。  

 

M4「 太依賴系統啦，照顧真的會走味，整個變掉。照顧不是對著手機按一按就好，是要看

人、看當下。系統說可以、不可以都只是參考，現場怎麼樣只有居服員最清楚。太靠系

統，照顧就會變得很死、很不貼心，這根本不是我們想要的啦。」 

M2：「 AI 再厲害，都感受不到現場啦。那種空氣的氛圍、人今天反該怪不怪、臉色好不好，

都是到現場才知道的。系統只會看數據，可是人不是數據嘛，最後還是要靠居服員自己

的眼睛跟經驗判斷。」25 

 

    照護行動高度依賴情境脈絡、關係互動與照護者的感知能力；然而，本研究顯示，在 AI 

與流程化治理介入後，這些原本屬於照護者的實務判斷不再只是個人專業的展現，而是被置

於制度要求與現場需求之間的持續協商。居服員不只是要判斷「什麼是對個案最安全的做法」，

同時也必須評估「這個做法是否能被系統理解與接受」，使照護倫理呈現為一種雙重邏輯交織

的實務歷程，此外，過去多著重技術可能壓縮專業或使照護工作疏離化，但結果顯示，真正

的挑戰並非單純的專業弱化，而是前線在承擔風險、維繫關係與回應人性化需求時，必須在

標準化流程與具身感知之間反覆調整，這也補充了現有討論較少說明的層面：技術並非自動

侵蝕照護，而是透過治理實作重新形塑「？能做判斷、何者算是證據、何謂妥當照顧」。 

 

結果四：人機信任裂縫：，「管理者信系統多過信我」 

根據研究資料顯示，現在的照護現場越來越依賴 GPS、打卡時間、照片與 App 紀錄，

整個制度逐漸以「看得見、查得到」的資料作為主要依據。然而，對前線居服員而言，這些

做法不必然帶來支持感，反而更接近被監看、被檢查的經驗。他們普遍感受到：當制度過度

依賴這些可查驗的數據時，現場累積的專業判斷往往被排在後面，甚至不被真正看見。從居

服員的描述裡可以清楚讀到一種深層的不平衡感，：制度傾向「相信資料」勝過「相信人」，而

這種落差也影響了他們對自身專業價值的感受與定位。  

 

P5：「 系統裝了那些定位、時間什麼有的沒的，只要我到案稍微晚一點，就綁問東問西。我明

明有理由都說得很清楚，主管還要再確認好幾次，感覺好像我在騙人一樣，真的很煩、

很不爽。」 

P1：「 現在手機限的紀錄就像定生死一樣，紀錄怎麼寫就算怎麼樣：，我說的跟反該都變得不重

要，講再多都沒。啦，那種感覺真的很不爽，我就會想「到線要怎麼做，誰會繼續相信

 
25. 訪談時 M2 直接翻白眼說 AI 根本不今現場，那種空氣怪不怪、人天的臉臭不臭，都是去才知道。一直嘴

「人不是數據啦」，語氣整個不耐，像在宣告：「最後還是要靠我們自己顧，不然是要等 AI 幫我聞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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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喔。」26 

P2：「 限傳照片只要角度怪一點、沒拍到位，就會綁問東問西。綁這樣盯著檢查真的很不爽，

好像怎麼做都會綁放大檢視，壓力很大。」 

 

    前線人員的經驗顯示：當紀錄成為主要依據時，他們的敘說與判斷往往被視為次要甚至

可疑，導致信任在制度與現場之間產生斷層。相較之下，管理端對這些紀錄的理解則更傾向

於「保護雙方」的防禦性邏輯，認為清楚的數據與流程能降低爭議、確保責任可被追溯，從

而讓組織運作更可控。管理者也指出，在人力有限且案件量龐大的情況下，紀錄本身即成為

維持秩序的重要工具，使制度得以在複雜的照護環境中持續運行。 

 

M3：「 我們真的不是不信任居服員啦，只是有 GPS 跟那些紀錄，多少能多一層保護：，出了狀

況至少有東西可以看，不會變成大家都說自己沒問題，這些紀錄主要是避免麻煩，不是

要不誰。」 

M1「 有紀錄至少能還原事情經過嘛，不然真的出事了就會變成各說各話，誰都講不清楚。

紀錄只是讓事情更明確一點，真的不是不信任誰，就是方便處理。」 

 

    這樣的差異與既有研究的觀察一致。相關討論指出，照護工作本質上依賴情境判斷、關

係互動與前線的細膩感知，而量化治理則試圖以標準化與可追溯性重新界定照護的內容與價

值。本研究的結果補充了這一脈絡：資料化治理不僅改變了照護被呈現與記錄的方式，更重

新分配了？的判斷具有權威、？的聲音能被制度承認，，當系統數據被視為「客觀」，而居服員

的感知被視為「主觀」，前線的專業位置便因此動搖，信任關係也隨之重新排列，，同時，本研

究也說明了既有討論較少著墨的層面：資料化並非中性工具，而是在日常互動中形塑情感與

權力界線，居服員對監控、被懷疑與專業被忽略的感受，源於制度在治理邏輯上對「可查驗

性」的高度依賴，使照護邏輯在運作上逐漸被邊緣化，這些現象顯示，技術與照護的關係不

僅牽涉效率，更關乎信任、權力與專業意義的再組織。 

 

結果五：專業意義與留任動力再建構：，「被看見比 AI 更重要」 

AI 本身並非居服員離職的直接原因，但技術如何被部署、以及如何重新界定專業位置，

確實深刻影響居服員對自身角色的理解與留任動力，另照護實務高度依賴具身經驗、情境感

知與關係互動，而這些元素往往難以被量化系統吸收。本研究顯示，當照護工作逐漸被簡化

為一套可量化的流程時，居服員容易感受到專業被弱化，其細膩的實務判斷也被制度放在次

要位置，與先前對「照護意義遭技術化壓縮」的討論相互印證，同時，研究結果也說明，留

 
26. 訪談時 P1 超爆氣，整個「手機在那邊定生死是怎樣」的語氣，覺得自己反應都被無視，講再多也被系統

打槍。那種無力感超重，嘴裡一直嘆：「到底要怎麼做，？還會相信我啦」，整個厭世到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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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並不只是勞動條件的反映，更與居服員是否被信任、是否被視為具備有效判斷的專業主體

密切相關。當管理端在制度運作中肯認現場判斷時，技術更容易被視為輔助；反之，若制度

過度倚賴數據與流程，AI 便可能成為壓力來源，使居服員感受到疏離與缺乏支持。在這樣的

脈絡下，技術如何與人協作，便成為影響留任動力的關鍵因素。 

 

P2：「 現在什麼都靠機器，感覺好像很厲害，但還要我們的專業的照顧是要幹嘛？說真的，要

我一下來的不是那些科技有多好，是旁邊的人願不願意信任、幫助我們，真的照顧不是

機器能取代的，別傻了。」27 

P5：「 我到線要不要一下來還想不想繼續做：，實就就看主管怎麼對我們啦。有綁看重：、有綁鼓

勵，工作就做可以做的下去；可是如果一天到晚綁懷疑、綁管的很緊，有誰會想要一下

來繼續賣命啦。」28 

 

    管理端也同意，技術必須調整以適應現場，而不應要求人反過來配合技術；否則除了無

法改善負荷，反而會加重工作壓力，甚至造成居服員在執行上更加綁手綁腳，難以依實際狀

況做出最合適的判斷。他們也提到，若系統設計未能捕捉照護工作的細微變化，反而會使前

線人員在記錄、回報與操作之間疲於奔命，壓縮原本用於照護的時間與注意力。  

 

M5：「 我一直覺得，技術該的是要配合人，不是叫人去配合技術：，照顧現場每天都在變，人的

狀況都不可能一樣，你硬把技術套下去，只會把大家壓得很累。技術。得好是幫手，。

不好就變負擔，居服員壓力真的會更大。」 

M2：「 AI 本來是要減輕工作量的，不是讓大家更累。如果最後變成居服員還要花更多時間配

合系統、一直綁提醒、綁。制，那不就本末倒置？照顧是看人不是看程式，AI 要做的是

支援，不是增加困擾，不然誰會想。。」29 

 

    居服員所重視的並非 AI 能執行多少工作，而是自身的判斷是否被視為不可替代，是否

在制度中被看見並獲得支持。照護工作的核心在於具身感知、情境判斷與關係互動，而非純

粹的程序化操作。本研究的結果延續了這一脈絡：技術在現場的真正效應，並不單由其功能

決定，而是深深牽動於組織文化、主管態度與人際信任。當制度能肯認前線的專業感知時，

技術較容易被視為協助；相反的，若治理邏輯過度倚賴可量化資料，居服員便可能感受到自

身角色被邊緣化。受訪者也提到，當上級願意聆聽、並在衝突時支持前線判斷時，他們對技

術的接受度會明顯提高，反之則更容易產生防衛與距離感，這些因素共同形塑了居服員如何

 
27. 訪談時 P2 整個火大，邊講邊翻白眼：「機器很了不起喔，那我們專業是裝飾品」」語氣超不屑，直接嗆

「留得住人的是信任不是科技」。講到後面整個冷笑：「照顧不是機器能取代啦，別傻了。」 
28. 訪談時 P5 整個心死臉，直接講「要不要留，看主管怎麼對人啦」。語氣超厭世，抱怨被懷疑、被管超煩，

？想繼續賣命。講到後面變怒吼式無奈：「有被信任就做，沒被信任？要留啊！」 
29. 訪談時 M2 整個火到不行，狂吐槽「AI 本來要省事結果越搞越累」。一直抱怨被系統逼著配合超不爽，語

氣滿滿厭世感：「照顧是看人不是看程式啦，弄成這樣？想用，會笑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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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自己的專業位置，也直接影響其是否願意長期留在照護體系中。此處顯示制度支持與信

任的重要性仍不容忽視。 

伍、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以居家服務第一線實務經驗為基礎，檢視 AI 導入長期照顧現場之實際運作情形，

說明其對照護判斷、工作負荷與制度運作之影響，並提出政策建議與後續研究方向，以回應

高齡化與人力短缺之政策現實挑戰。期冀能作為後續制度設計與科技治理政策調整之實證參

考依據。 

一、AI 系統於居家照護現場之實務限制 

    本研究結果顯示，目前長照居家導入之 AI 系統仍難以掌握居服員在日常服務中所面對

的使用者身體與情緒變化，系統建議時常與現場觀察不一致，使居服員在照護判斷與風險承

擔上感受更高壓力。此現象呼應 Armstrong 與 Braedley（2013）對照護場域「效率與成本治

理可能犧牲照護品質與尊嚴」的批評。值得注意的是，AI 導入長照並非台灣特例，而是全球

在面對高齡化、成本壓力與人力短缺時的共同策略，各國投入定位系統、健康監測、流程自

動化與紀錄平台，希望以技術補足人力缺口。然而，受訪者普遍指出，現有系統只能處理可

被量化的資訊，對臉色、語調、步態等細微情境「感受不到」，實際照護仍需要居服員自行

判斷並即時調整。 

二、AI 導入對居服員專業裁量與工作負荷之影響 

    研究亦發現，當系統操作需求導致流程高度標準化時，居服員的專業裁量空間受到壓縮，

行政作業負擔隨之增加，實際照護時間因而被排擠。此外，當 AI 被用於監督與稽核時，居

服員普遍感受到組織對其專業的不信任，進而影響工作意願與專業自尊。受訪者指出，AI 是

否具備實質價值，並不在於功能是否先進，而在於是否能協助減輕工作壓力，而非增加配合

系統的時間成本。因此，科技導入若未同步檢討制度設計與實際使用方式，反而可能成為新

的工作負擔，影響照護品質與人力穩定，顯示未來 AI 應以支持前線實務與專業判斷為導向。 

三、AI 治理、信任關係與前線工作經驗 

在臺灣長照人力短缺持續加劇的背景下，AI 導入確實具有提升管理效率與資訊整合之潛

在效益，惟若未能同步回應前線勞動條件與專業認同問題，恐難以發揮穩定人力之實質效果。

是以，相關政策推動宜以「支持前線實務」作為核心原則，將科技視為輔助照護工作而非加

重行政負擔之工具，並同步檢討與精簡現行紀錄與回報機制，以避免重複填報與過度稽核；

同時，在系統設計上強化使用友善性與流程整合，以降低前線人員之時間與心力負擔。政策

規劃亦宜建立制度化的回饋與參與機制，使居服員得以在科技工具與制度調整過程中提供實

務意見，作為系統修正與政策滾動調整之重要依據。透過納入前線經驗，有助於縮小制度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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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與實際照護情境之落差，並促進管理端與前線人員之信任關係。整體而言，唯有在科技導

入過程中同步考量人力支持、專業肯認與制度治理，方能提升長照體系之人力穩定性與照護

品質，並確保 AI 應用符合公共服務之長期發展目標。 

四、法制與制度建議 

    依據研究結果，建議政府與衛生福利部於制度層面強化 AI 輔助照顧之倫理與風險辨識訓

練，將情境倫理、專業界線管理與性騷擾防治納入在職教育體系，以提升居服員於複雜照護

情境中的專業判斷能力，並降低其風險承擔與心理壓力。於組織層面，長照機構應建立外勤

人員之心理支持、通報與人身安全保護機制，並明確居服督導於突發事件與倫理衝突中的即

時介入責任，以回應居服員單獨進入案家場域所面臨之高度職場風險。於實務層面，應依《長

期照顧服務法》第 42 條（衛生福利部，2021）確實落實書面服務契約與事前告知義務，並建

立違約處理與服務調整程序，以防止超出核定服務項目之不當勞務要求，維護服務雙方權責

界線。於法制層面，則宜配合《長期照顧服務法》（2015；2021 修正）及其施行細則（2019）

增訂居服員權益保障條款30，納入職場暴力防治、申訴救濟與勞動保護機制，以補足現行制度

偏重服務使用者權益而相對忽略前線照護人員勞動保障之結構性缺口。鑒於長照服務涵蓋率

自 2017 年至 2022 年間已成長逾三倍31，人力需求快速擴張，若未同步強化制度治理與倫理

教育，恐加劇人力流失與服務品質風險。是以，政府亦應建立跨部會資料治理與 AI 責任歸屬

機制，確保科技導入不致將風險轉嫁至第一線人員，並以制度化支持取代個人承擔，作為智

慧長照推動之核心原則，以促進長照體系之永續發展。 

五、政策意涵與未來研究建議 

    本研究指出，AI 不僅為提升效率之技術工具，更可能成為重新配置照護責任與治理權力

之制度機制。現行政策多以效能提升與資源優化作為科技導入之主要正當性，然相對忽略其

對專業裁量、責任歸屬與倫理風險配置所造成之結構性影響。此一技術導向治理取向，可能

在未經充分討論的情況下，將原本由制度承擔之照護風險轉移至第一線照護人員與家庭，形

塑隱性責任再分配機制，構成當前長照科技化政策之重要反思缺口。基於此，提出以下政策

建議：（一）科技導入前應建立第一線照護人員參與之共同設計與回饋機制，以確保系統設

計回應實際照護情境與專業判斷需求；（二）評鑑與補助制度不宜過度依賴數據化績效指標，

以避免績效導向管理削弱專業裁量並加重隱性勞動負擔；（三）應建構科技介入下之倫理審

 
30. 依《長期照顧服務法》第 42 條及其施行細則規定，長照服務應以書面契約明定服務內容與權責，並由主

管機關訂定契約範本與執行規範（衛生福利部，2019，；2021）。然現行法規偏重使用者權益，對居服員之職

場安全、申訴救濟與勞動保障規範仍不足，爰建議同步強化 AI 倫理訓練、機構安全支持責任及居服員權

益之法制保障。 
31. 依自由時報引述衛福部統計，2021 年 6 月至 2022 年 5 月全國長照服務涵蓋率達 67.03%，較 2017 年約

20.3%成長約 3.3 倍，顯示長照服務使用規模快速擴張（財經週報，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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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與申訴管道，明確規範資料使用、責任歸屬與風險分擔原則，以維護照護勞動權益與服務

品質。透過制度與法制層面之配套設計，方能避免科技治理加深既有勞動不平等，並促進長

照體系之永續發展。 

    另本研究屬初步探索性研究，旨在提出分析框架以釐清 AI 介入長照居家照護現場所引

發之專業能動性、倫理負荷與制度治理等議題。受限於研究規模與樣本數，研究結果主要反

映特定制度與服務脈絡下之經驗與觀點，尚難全面涵蓋長期照顧體系中不同角色、組織型態

與實務運作之多樣性。未來研究可進一步擴大樣本來源，納入不同地區、組織類型與服務模

式之照護人員，以提升研究結果之代表性與外部效度。 

    在研究方法上，後續研究亦可結合量化分析或混合方法設計，系統性檢驗不同類型 AI 技

術導入對居服員工作負荷、風險承擔、專業裁量與留任意願之影響，以建構更具普遍性與比

較性的實證基礎，並深化對科技介入與照護專業互動機制之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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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fessional Meaning and Retention Motivation of Home Care Worker under 

AI-Mediated Long-Term Care: A Situational Ethics Perspective  

on Public Service Talent Strategies 

K.-Y Teng* 

Abstract 

Taiwan officially entered a super-aged society in 2025. Within a long-term care system facing 

chronic labor shortages, home care workers remain the core workforce sustaining service delivery. 

With the gradual introduction of GPS-based off-duty location tracking, mobile application–based 

service selection, digital record uploads, automated work-hour calculations, and smart wearables and 

AIoT tool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has become embedded in home care work processes, reshaping 

care-related judgment and ethical responsibility. However, the implications of AI for frontline 

workers’ professional judgment, ethical burden, and role identity remain underexplored. Drawing on 

the perspectives of situational ethics and public service personnel, this study examines how home 

care workers reinterpret their professional meaning, ethical burden, and retention motivation 

following AI integration into long-term care services. 

This qualitative study conducted in-depth interviews with five long-term care managers and five 

home care workers. Data were analyzed using thematic analysis with cross-checking to enhance 

credibility. 

The findings reveal five key phenomena: (1) AI struggles to capture care contexts and non-verbal 

cues, creating gaps between system recommendations and on-site judgment; (2) process 

standardization improves consistency but constrains frontline discretion and obscures tacit knowledge; 

(3) home care workers bear increased ethical burdens when navigating between system prompts and 

situational judgment; (4) differences in data trust and contextual reliance between management and 

frontline staff generate cross-level human–machine trust gaps; and (5) AI simultaneously operates as 

surveillance and professional recognition, reshaping role identity and retention motivation. This study 

shows that AI development is not merely technical but involves the reconfiguration of professional 

judgment and ethical agency, with implications for long-term care policy and organizational 

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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